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转债代码：127043；转债简称：川恒转债

2、赎回价格：101.397元/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含税，当期年利率为1.5%）

3、赎回条件满足日：2025年6月23日

4、停止交易日：2025年7月15日

5、赎回登记日：2025年7月17日

6、赎回日：2025年7月18日

7、停止转股日：2025年7月18日

8、发行人赎回资金到账日（到达中国结算账户）：2025年7月23日

9、投资者赎回款到账日：2025年7月25日

10、最后一个交易日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Z恒转债

11、赎回类别：全部赎回

12、根据安排，截至2025年7月17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川恒转债”将被强制赎回，本次赎

回完成后，“川恒转债”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摘牌，特提醒“川恒转债”债券

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川恒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川恒转债”如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

建议在停止转股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13、风险提示：截至2025年7月17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川恒转债”将按照101.397元/张
的价格强制赎回，因目前“川恒转债”二级市场价格与赎回价格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提醒“川恒

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若投资者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相应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14、转股价格：“川恒转债”当期转股价格为17.41元/股。

自2025年5月16日至2025年6月23日，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

票连续30个交易日中已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根据《深交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及《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等相关规定，“川恒转债”已触发有条件赎回条款。公司董事会

于2025年6月2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提前赎回“川恒转债”的议案》，结

合当前市场和公司情况，经过审慎考虑，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行使“川恒转债”的提前赎回权，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情况

1、可转债核准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337号）核准，公司于2021年8月12日公开发行1,160万张可转

换公司债券，发行可转债面值总额为人民币11.60亿元。

2、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1]915号”文同意，公司116,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1年9月

23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川恒转债”，债券代码“127043”。
3、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规定，川恒转债的转股期限为：2022年2月18日至2027年

8月11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4、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川恒转债”初始转股价为：21.02元/股。

（2）公司回购《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权益授予的限制性股票1.60万股，因股

本变动较小及根据充分保护可转债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未对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3）公司因《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根据《募集说

明书》相关规定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根据激励对象认购款缴纳情况，股权激励计划实际授予

完成限制性股票 684.60万股，授予价格为 12.48元/股，可转债转股价格由 21.02元/股调整为

20.90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3-056）。

（4）公司因实施 2021年度权益分派，“川恒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20.90元/股调整为 20.70
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3-064）。

（5）公司因《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权益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根据《募

集说明书》相关规定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根据激励对象认购款缴纳情况，股权激励计划预留

权益实际授予限制性股票98.20万股，授予价格为12.28元/股，可转债转股价格由20.70元/股
调整为 20.68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3-
145）。

（6）公司因实施 2022年度权益分派，“川恒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20.68元/股调整为 19.98
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3-055）。

（7）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于2024年1月11日上市，发行价格为16.40元/股，发行数

量为4,025.00万股，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规定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川恒转债”的转股价格

由19.98元/股调整为19.71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

号：2024-014）。

（8）公司因实施 2023年度权益分派，“川恒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19.71元/股调整为 18.72
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4-074）。

（9）公司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权益授予的限制性股票5.50
万股，因该次回购注销引起的股份变动对可转债转股价格影响较小，未对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10）公司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权益授予的限制性股票0.75万股，

因该次回购注销引起的股份变动对可转债转股价格影响较小，未对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11）公司注销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的公司股份 3,318,406股，“川恒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18.72元/股调整为 18.73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

号：2025-015）。

（12）公司因《2025年股权激励计划》授予完成，实际授予限制性股票923.24万股，授予价

格为11.40元/股，“川恒转债”转股价格由18.73元/股调整为18.61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

（13）公司因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川恒转债”转股价格由18.61元/股调整为17.41元/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5-054）。

二、可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触发情况

1、有条件赎回条款

公司《募集说明书》中“有条件赎回条款”规定如下：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

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或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未转股余额不足人民币3,000万元时，公司有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

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被赎回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

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

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和收盘价计算。”

2、有条件赎回条款触发情况

自2025年5月16日至2025年6月23日，公司股票连续30个交易日中已有15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

2025年5月16日至2025年6月12日期间，川恒转债转股价格为18.73元/股，当期转股价

格的130%为24.35元/股。

2025年6月13日至2025年6月20日期间，川恒转债转股价格为18.61元/股，当期转股价

格的130%为24.19元/股。

2025年6月23日起，川恒转债转股价格为17.41元/股，当期转股价格的130%为22.63元/
股。

根据《深交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及《募集说明书》等相

关规定，“川恒转债”已触发有条件赎回条款。

三、可转债赎回实施安排

1、赎回价格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约定，“川恒转债”赎回价格为101.397元/张
（含当期应计利息、含税）。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赎回价格=面值+当期应计利息

（1）“川恒转债”面值：100元/张
（2）当期应计利息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或每年）付息债权登

记日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

尾）。

根据《募集说明书》有条件赎回条款约定的计息方式，当期利率（即 i）为1.5%（“川恒转债”

第四年（2024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1日）的票面利率），计息天数（即 t）为2024年8月12
日至2025年7月18日（算头不算尾，合计340天），利息为1.397元/张（含税）=100元/张×1.5%×
340/365。

（3）赎回价格

赎回价格=100元/张+1.397元/张=101.397元/张（含息、税）。

（4）关于赎回价格中当期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川恒转债”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利息所得税由证券公司等兑

付派发机构按20%的税率代扣代缴，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赎回实际所得为101.118元/张；

对持有“川恒转债”的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和RQFII），根据《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

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34号）的规定，暂免征企

业所得税和增值税，赎回实际所得为101.397元/张；对持有“川恒转债”的其他债券持有者，公

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赎回实际所得为101.397元/张，自行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

2、赎回对象

截至赎回登记日（即2025年7月17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登记在册的所有“川恒转债”持有人。

3、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公司将在赎回日前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赎回提示性公告，通知“川恒转债”持有人本

次赎回的相关事项。

（2）停止交易日：2025年7月15日

（3）赎回登记日：2025年7月17日；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结算登

记在册的“川恒转债”。

（4）停止转股日：2025年7月18日

（5）赎回日：2025年7月18日

（6）发行人赎回资金到账日（到达中国结算账户）：2025年7月23日

（7）投资者赎回款到账日：2025年7月25日，“川恒转债”赎回款将通过可转债托管券商直

接划入债券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8）本次赎回完成后，“川恒转债”将在深交所摘牌，公司将同步在信息披露媒体披露赎回

结果公告及“川恒转债”摘牌公告。

4、其他事宜

咨询部门：川恒股份证券部

咨询电话：0854-2441118
四、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赎回条件

满足前的六个月内交易“川恒转债”的情况

经核实，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赎回

条件满足前的6个月内均不存在交易“川恒转债”的情况。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川恒转债”持有人办理转股事宜的，必须通过托管该债券的证券公司进行转股申报。

具体转股操作建议债券持有人在申报前咨询开户证券公司。

2、可转债转股最小申报单位1张，每张面额为100.00元，转换成股票的最小单位为1股；

同一交易日内多次申报转股的，将合并计算转股数量。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票需是1
股的整数倍，转股数不足转换为1股的可转债余额，公司将按照深交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

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5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债票面余额及其所对应的当

期应付利息。

3、当日买进的可转债当日可申请转股，可转债转股的新增股份，可于转股申报次一交易

日上市流通，并享有与原股票同等的权益。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提前赎回“川恒转债”的核查

意见》；

3、《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关于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提前赎回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002895 证券简称：川恒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8

转债代码：127043 转债简称：川恒转债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提前赎回川恒转债的第四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的股票（证券简称：弘业期货，

证券代码：001236）于 2025年 6月 26日、2025年 6月 27日连续 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采用电话和书面方式对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就有关事项进行了核实，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补充、更正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3.截至目前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

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公司自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

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
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
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
处。

四、相关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已发布《2024年年度报告》，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修正情况。具体财务数据

以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为准。
3.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刊登的有
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4.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
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的问询函及回函；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001236 证券简称：弘业期货 公告编号：2025-034

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股票（证券简称：飞亚达，证券代码：

000026）交易价格于2025年6月26日、2025年6月27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有关事项进行了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进行了核实，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于2025年6月5日披露了《关于签署股权收购意向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2025-

018》，公司与汉中汉航机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航机电”）签署了《股权收购意向协议》，公
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陕西长空齿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空齿轮”）的全部或部分控股
权（以下简称“收购事项”）。目前，公司控股股东深天科技控股（深圳）有限公司正在配合推进
本次收购事项的国资审批程序；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
工业”）近日与汉航机电、长空齿轮签署了《增资协议》，约定以长空齿轮截至2024年10月31
日归属于中航工业的国有独享资本公积账面值100,763,011.27元转增长空齿轮注册资本17,
313,076.07元，剩余 83,449,935.20元计入长空齿轮的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完成后，长空齿轮
注册资本将由 21,000,000.00元增至 38,313,076.07元，中航工业将成为其股东，持股比例为

45.188%。截至目前，长空齿轮上述股权结构拟变更事项尚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相关
事项尚不构成公司需披露的重大事项。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其他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其他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
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前述收购事项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审计、评估等工作，长空齿轮上述股权结构变更

尚未完成，最终收购方案、交易对手方将以各方根据审计、评估结果协商签署的正式收购协议
为准，尚需各方履行必要的决策审批程序，前述收购事项最终能否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
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2、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3、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026 200026 证券简称：飞亚达 飞亚达B 公告编号：2025-020

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中光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证券代码：002189，证券简称：中光学）于

2025年6月25日、6月26日、6月27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属于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不存在大股东股权质押、商誉减值等情形，内外部经营环

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2025年2月9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兵器装备

集团”）通知，兵器装备集团正在与其他国资央企集团筹划重组事项。详细内容见本公司于

2025年2月10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08）。

2025年 6月 4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兵器装备集团通知，兵器装备集团收到国务院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通知，经国务院批准，对兵器装备集团实施

分立。其汽车业务板块分立为一家独立中央企业，由国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国务院

国资委按程序将分立后的兵器装备集团股权作为出资注入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详

细内容见本公司于2025年6月5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重组进

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0）。

除上述事项外，经公司控股股东兵器装备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函证确认，不存在涉及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

段的重大事项。

5.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兵器装备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6.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

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

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

充之处。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为本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

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2.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

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五、备查文件

1.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情况说明及询证函；

2.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价异常波动询证函回复；

3.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公司股价异常波动询证函回复。

中光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002189 证券简称：中光学 公告编号：2025-031

中光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2025年5月20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2025年5月20日，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实施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880,084,656股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
红利 0.42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36,963,555.55元（含税）。本次派发现金红利
后，剩余未分配利润继续留存公司用于发展公司主营业务。2024年度不送股，也不以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

2.自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公司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是以固定总额方式分配，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

致。
4.公司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880,084,65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0.42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
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378元；持有
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
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
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
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084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042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权益分派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7月4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7月7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7月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7月7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咨询地址：济南市高新区港兴三路北段济南药谷1号楼B座32层
咨询联系人：宋文臻、曹蓓
咨询电话：0531-86920495，0531-88725687
传 真：0531-86018518
七、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十一届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3.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000407 证券简称：胜利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4号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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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

上海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北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

微信公众号、“沪联天下APP”：请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下载
微信公众号 “沪联天下”APP

【GR2025SH1000816】

【GR2025SH1000872】

【GR2025SH1000375-10】

【GR2025SH1000377-10】

【GR2025SH1000727】

增资项目信息

上海西西艾尔气雾推进剂制造与罐装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增资企业:上海西西艾尔气雾推进剂制造与罐装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独资公司（企业）/国有全资企业
注册资本：24,2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股东数量：1
职工人数：0
经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
股权结构：详见项目官网
拟募集资金总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15%
拟新增注册资本：4,425.547600万元
拟增资价格：视市场征集情况而定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1位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是
募集资金用途：上海西西艾尔公司拟将新增资本金投入用于新建三层厂房，其中第一层作为仓库，第

二层作为染发剂车间，第三层备用于生产医疗器械类产品。预计前三年年产染发剂产品3000 万套。后续
年份年产染发剂及其他产品4000万套。

增资达成条件:
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人，满足本次募集资金和持股比例的要求，且增资价格不低于经备案的评估结
果，并经增资人确认为最终投资人，则增资达成

增资终结条件:
1.在挂牌增资的过程中未征集到意向投资人；

2.意向投资人未按时支付保证金；
3.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
4.当增资人提出项目终结申请。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增资完成后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新发展有限公司持有上海西西艾尔公司

82.02%的股权，新股东持有15.00%的股权，职工持股A（上海惜希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1.50%股
权，职工持股B（上海艾惜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1.48%股权。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本项目员工持股平台拟视征集情况同步场内增资，依据场内交易最终
成交价格认购，实现同股同价。

增资专项报告结论：上海西西艾尔气雾推进剂制造与罐装有限公司是依法设立的企业法人，公司股权
明晰、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合规经营。本次增资经过上海外高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批准，申报审批程序合法合规，符合《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
有限公司《企业增资业务规则（试行）》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的规定。

项目联系人：金琦
联系方式：021-62657272-114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5-07-23

上海家康工程管理有限公司股权及债权转让预披露公告
项目名称：上海家康工程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及13522.28万元债权
项目编号：G32025SH1000178-0
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拟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对外公开转让所持有的上海家康工程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及13522.28万元债权。
上海家康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作为项目公司建设了上海张江产业园后援中心2#地块项目，项目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银行卡产业园区，占地面积约92402平米，建筑面积约 20.07 万平米，该项目现已完成竣工验收。

上海家康工程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及13522.28万元债权项目已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预披露，详情请登陆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官网查看本项目预披露公告。
联系人：周女士，18610806302；付女士，18847742770

北奔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雪花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部分
资产

安徽芯核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处
置部分资产

安徽军工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处置部分资
产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安徽电力建设第二工
程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新城区八家组团大板路以东、燕山街以北、玉龙大街以南、新惠路以西御园
峰会地下车库区B-02-140仓库

一批报废设备

江淮牌HFC6512A4HC8V 皖AXH416

东风日产牌EQ7250AC 皖ASL569

珠海市香洲区吉大园林路23号B座C栋710,711房地产

北京信海科园大药房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增资企业:北京信海科园大药房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1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零售业
股东数量：1
职工人数：41
经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
股权结构：详见项目官网
拟募集资金总额：拟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4,954.29万元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增资完成后，原股东持资比例为49%，新增投资人持股比例为51%
拟新增注册资本：拟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104.08万元，溢价部分计入公司资本公积
拟增资价格：视市场征集情况而定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本次增资拟征集1名投资人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用于公司日常经营
增资达成条件:

1、征集到1家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人，且意向投资人符合新增注册资本、募资金额、比例等要求；
2、增资价格不低于经备案的评估结果；
3、各方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并通过。

增资终结条件:
1、在挂牌增资的过程中未征集到合格意向投资人；

2、意向投资人未按时支付保证金；
3、最终意向投资人与增资人、原股东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
4、客观条件发生变化导致公司估值水平变化较大；
5、当增资人提出项目终结申请。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原股东北京科园信海医药经营有限公司49%；新股东（新增投资人）51%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本次交易拟涉及经营者集中申报审批
增资专项报告结论：根据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对北京信海科园大药房有限公司的尽职调查情

况和审核意见，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认为，北京信海科园大药房有限公司是依法设立的企业法人，
公司股权明晰、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合规经营，本次增资经过北京信海科
园大药房有限公司股东决定同意通过，并取得批准单位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批复同意，采用公开挂牌
方式通过增资扩股引入外部战略合作伙伴，增资价格以基准日经备案的评估报告确认的净资产评估值对应
股权比例为基础确定。申报审批程序合法合规，符合《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联合产权交易
所《企业增资业务规则（试行）》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的规定。

项目联系人：张贝希
联系方式：021-62657272-169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5-08-15

2.18000

11.810000

1.360000

0.770000

73.260000

2025-07-03

2025-07-03

2025-07-01

2025-07-01

2025-07-01

股权类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

【G32025SH1000207】

【G32025SH1000196】

【G32025SH1000197】

【G32025SH1000191】

【G32025SH1000189】

【G32025SH1000182】

【G32025SH1000181】

【G32025SH1000117】

【G32025SH1000176】

债权类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

【Z52025SH1000012】

【Z52024SH1000010】

【TR2025SH1000017】

物权/资产/权益类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

【GR2025SH1000767】

【GR2025SH1000734】

【GR2025SH1000507-2】

【GR2025SH1000766】

项目名称

中信青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66.67%股权

云南临沧临清高速公路有限公司1%股权

泰富微筑数智能源（深圳）有限公司 40%
股权

上海红生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1.10949%股
权

杭州中科润德生物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7.2%股权

上海柯骏畅联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0%股
权

山东山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10%股权

江阴市大阳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100%股
权

江西络眩商务服务有限公司34%股权

项目名称

上海新概念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1 户不良
债权

北京辉拓置业有限公司债权

北京德泽新型城镇化运营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持有的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
外大街86号楼之住宅、商业、地下库房及
72个地下车位房地产和北京杰宝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2户债权

项目名称

信达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宁波银联商务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武汉信邦典当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北奔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项目简介

总资产：414,091.30000万元，净资产：351,929.450000万元，注册资本：300,000.000000万元，经营
范围：详见项目官网。

联系人：周淑燕 联系电话:010-51917888-757、18610806302

总资产：2,313,902.71000万元，净资产：717,842.0600万元，注册资本：10,000.00000万元，经营范
围：详见项目官网。

联系人：周淑燕 联系电话:010-51917888-757、18610806302

总资产：132.450000万元，净资产：30.480000万元，注册资本：5,000.000000万元，经营范围：详见
项目官网。

联系人：周淑燕 联系电话:010-51917888-757、18610806302

总资产：48,376.580000万元，净资产：27,032.010000万元，注册资本：6,932.890000万元，经营范
围：详见项目官网。

联系人：徐高超 联系电话:010-51917888-309

总资产：4,182.390000万元，净资产：3,492.130000万元，注册资本：7,291.670000万元，经营范围：
详见项目官网。 联系人：彭博文 联系电话:13716979321

总资产：5,592.760000万元，净资产：1,007.380000万元，注册资本：2,000.000000万元，经营范围：
详见项目官网。

联系人：金琦 联系电话:021-62657272-114

总资产：2,828.090000万元，净资产：1,717.980000万元，注册资本：6,000.000000万元，经营范围：
详见项目官网。 联系人：汤佳锋 联系电话:021-62657272-385、16602122306

总资产：178.954459万元，净资产：1.281813万元，注册资本：2,518.000000万元，经营范围：详见项
目官网。

联系人：时浩峰 联系电话:021-62657272-834

总资产：201.420000万元，净资产：100.300000万元，注册资本：100.000000万元，经营范围：详见
项目官网。

联系人：汤佳锋 联系电话:021-62657272-385、16602122306

项目简介

详见项目官网。联系人：彭园 联系电话:021-62657272-289、13076756283

详见项目官网。联系人：周淑燕 联系电话:010-51917888-757、18610806302

详见项目官网。联系人：周淑燕 联系电话:010-51917888-757、18610806302

项目简介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珠江路83号世贸中心B地块1、2栋2号楼单元1-22层（1）酒店号等共计17
套商业服务房地产

宁波市海曙区解放北路128号新金穗大楼〈12-9〉-〈12-27〉、〈13-9〉-〈13-27〉办公房地产及车
位使用权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民族大道158号1栋5层房产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少先路2号包头市商会大厦1-2702房产

挂 牌 价 格 ( 万
元)

301,385.000000

107.630000

12.192000

920.496592

1,091.269440

104.740000

596.300000

1.281813

34.102000

挂 牌 价 格（万
元）

2,000.000000

25,310.176837

不预设转让底
价，设有保留底
价，保留底价不
公开

挂 牌 价 格（万
元）

41,394.800000

1,218.950000

783.495000

299.320000

信息披露截止日期

2025-07-22

2025-07-16

2025-07-16

2025-07-11

2025-07-11

2025-07-07

2025-07-07

2025-07-03

2025-07-03

信息披露截止日期

2025-07-03

2025-06-30

2025-07-24

信息披露截止日期

2025-07-22

2025-07-18

2025-07-03

2025-07-04


